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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国荣

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、维护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。

。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，哪里就有工商行政管理”。

综观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，最初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。到春秋

战国时代，已出现市场管理制度。满清时期，政府对商品经济活动

设置专门机构，实施监督管理，成立工务部、商务部，并相继制定

有关管理商事方面的单项法规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是我国

社会主义工商行政管理形成和曲折发展的时期，经历了几起几落的

历史过程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

发生了深刻变化，工商行政管理适应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需要，

在依法确认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地位，监督管理商品经济

＼活动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，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，发挥了

职极的作甩。

I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》如实记述了常州地区解放前的民族工

商业在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经济政策引导下兴盛衰落的历史事实，记

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年来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工商行政

管理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加强市场管理、工商

企业登记管理、经济合同管理、商标广告管理、查处经济违法活动

等工作起到了支持生产、活跃流通、加强宏观调控、维护经济秩序

的重要作用；同时也揭示了搞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一

般规律。它既对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具有继往开来的指导意

义，又为有关部门加深了解和研究常州经济及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

值的参考资料。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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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志编写过程中，得到了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等有关部门以

及前任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导的大力支持，在此，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由于是编撰第一部《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>，缺乏经验，加上

资料的局限性，无论是内容、文字和结构，都难免存在不足之处，敬

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。 ，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例

一，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实事求是、求

实存真的原则，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的统一．

二、本志坚持详今略古、详近略远的原则，上限尽量追溯，下

限至1990年，个别事物适当延伸记述。

三、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，1983年常州实行市管县后，适

当兼及武进、金坛、溧阳三县(市)。

四、本志采用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等多种体裁并用的体例。

五、本志坚持横排竖写的原则，分章、节、目三个层次，必要

时增设子目。

六、本志纪年、数字、计量按出版物的有关规定执行．解放后

至1955年币制改革前的旧人民币，均换算成新人民币。
’

七、解放前、解放后以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为界。

八、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、图书、报刊，限于篇幅一般不

注出处。

／年



概 述

解放前，县不设专职工商行政管理机构。民国3年(1914)，商

业注册沿用清制，以县知事署为注册所，由县知事负责。民国15年

(1926)，武进县成立实业局，后改建设局(科)，职掌农工商各业的

承转注册。商贩由警察局管理。日伪统治时期亦然。

解放后，工商行政管理坚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

务，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工商行政管

理范围扩大，队伍日益加强。

1949年4月，常州行政区工商科进驻常州办公，除领导行政区

所辖县的工商局之外，兼管市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。同年12月，

常州市工商局成立，担负领导国营经济、合作经济，大力支持国营

经济占领市场，贯彻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、限制、改造政

策，监督企业经济活动，维护国家计划，协调经济关系，保护合法

经营，取缔非法经营等综合经济管理任务．

国民经济恢复时期(1949--1952年)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响应市

政府“恢复生产，建设新常州”的号召，贯彻执行“公私兼顾，劳

资两利，城乡互助，内外交流”的政策，扶助私营工商业，使其迅

速恢复生产经营，并引导一部分私营工商业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

业发展。领导国营专业公司有计划地占领市场，优先发展社会主义

公有制经济。运用国营经济力量配合行政管理手段，打击不法资本

家的黑市投机活动，平抑市场物价，制止通货膨胀，安定人民生活。

同时贯彻执行自由贸易政策，组织物资交流，沟通城乡流通渠道，活

跃常州市场。根据国家有关调整工商业的政策规定，调整常州公私

经济关系，促进私营、公私合营、合作、个体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

下协调发展，为常州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。

-露瓣鳝《：■爨嘣域藏T神叶^瓣嚼掰巧。



·2· 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

社会主义改造时期(1953--1956年)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一步

贯彻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、限制、改造政策，加强对私营

企业登记管理，控制其任意开、停、歇业，贯彻执行国家对重要物

资的统购统销政策，切断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联系，进一步抓好国营

专业公司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工作，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

计划轨道，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。

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(1957--1965年)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

历了一段曲折。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，

工商企业按业务归口由主管部门领导，商品经济被统购统销和计划

调拨所代替，形成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；加之在左倾思想指导下，又

急于消灭残存的私有制经济，个体工商业被严格限制，集市贸易基

本被取消，工商行政管理范围因此大大缩小，监督作用逐渐削弱。

1961年后，贯彻执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恢

复城乡集市贸易和个体经济，放宽政策，活跃市场，工商行政管理

工作随之恢复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(1966--1976年)，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，市

场被看作是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斗争的阵地，集市贸易被视为“滋

生资本主义的土壤”遭到关闭，个体经济被当作。资本主义尾巴”取

缔，工商法规遭到严重破坏，工商行政管理一度瘫痪。后期，虽恢

复了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违法活动，但管理过严过死，背离客观经

济规律，不利于发展生产和搞活流通。

1978年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

新的历史时期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全面恢复，不断发展，工商行政

管理队伍不断得到加强。围绕改革开放搞活，加强和改善监督管理，

其主要作用是；加强企业登记管理，支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

济成分发展，支持各种形式的联营、合营，允许外地及农村来常州

办企业，支持和发展城乡之间和城城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，促进地

方经济发展。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，开展对中外合资经营、中外

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的登记管理。清理整顿各类公司(中心)，

{；：一$z2荸，《_，一gl虏-—露黼i一鬣～¨l{瞄墨∞一}I辨l譬_一鬻篇严一簟_腑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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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其盲目发展。制止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及干部经商活动。到

．1990年底止，：全市共登记注册各类工商企业37362户，从业人员

150．74万人，注册资金86．7亿元。城乡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44261

户，从业人员65842人，拥有资金1．22亿元。外商投资企业、私

营企业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逐步增多。1990年底，全市共有外国

及港、澳、台地区在常投资企业90家，从业人员4682人，投资总

额4．12亿元，其中注册资本3．19亿元。私营企业1442户，职工

15019人，注册资金0．75亿元。发展各类市场241个，其中综合集

贸市场227个，工业小商品市场11个，废旧品及其它市场3个，总

面积达409980平方米。拥有注册商标2321只，广告经营单位54家，

经营人员641人，年营业额达1066．2万元。1980年以来的十年中，

全市查处各类经济案件49792件，其中万元以上的大案387件，罚

没金额2030万元。随着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，组织机构、人员

队伍不断壮大，设施、装备不断改善。到1990年底，全市共有工商

行政管理人员926人，其中地方行政编制129人，国家事业编制797

．人．拥有各种机动车辆70辆，其中小汽车10辆，面包车10辆，摩

托车50辆。

常州解放41年来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，是同整个经济发展紧密

相联的，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向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提

出了新的要求，同时加强和改善工商行政管理又促进了改革开放和

经济发展。今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

制的建立，工商行政管理必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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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第一章管理机构

民国之前，历代都未设置工商行政管理专职机构。辛亥革命后，

按照中华民国3年(1914)7月19日公布的《商业注册规则>第一

条规定：“商业注册暂以县知事署为注册所，由县知事管理之。一民

国15年(1926)11月武进县成立实业局，职掌农工商各业的发展和

办理承转注册。民国17年(1928)10月改实业局为建设局，民国24

年(1935)起改建设局为建设科。摊贩的管理和发照则属警察局。

解放后，始设专职机构，并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不断强化管理职

能，逐步形成管理网络。

第一节 市工商局

一、沿革

1949年4月27日，常州行政区工商科进驻常州，月底对外办

公，领导行政区所属江阴、宜兴、溧阳、金坛、武进县的工商局，兼

管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。同年12月中旬，常州市工商局成立，

翌年5月1日改称常州市人民政府工商局。职责是领导国营经济、合

作经济，以国营经济占领市场；贯彻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、

限制、改造政策，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，审批私

营工商业的开业、歇业、转业；指导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f管理商

标；教育管理手工业者、小商贩；管理市场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。

市工商局成立初期设工业课、商业课、调研课、贸易课。1951

年6月以后增设秘书课、企业登记课、摊贩管理所．局下属国营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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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贸易公司，不久公司撤销，分别成立花纱布、百货、粮食、土产、

煤建5个公司及盐业办事处、水产办事处。 j

1953年4月，市工商局改为常州市人民政府商业局，各贸易公、 ／
司除粮食公司外，均由该局领导。从此，工商企业、个体工商业户 ／ ，'

的登记发照、商标管理、市场管理、打击投机倒把活动，归口由该‘

局商政科负责承办。另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地方企业科及工商局工

业课的干部为基础，单独成立工业局，主管新毅纺织厂、毛房药酒

厂、大光明火柴梗片厂、武装烟厂、中华酿造厂、诚孚布厂等12个

地方国营工业企业。 “

1956年6月，成立常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，属非常设性机构，下

设办公室为常设办事机构，属商业局编制序列，负责工商行政管理

工作。

1966年6月至1968年，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严重干扰，工商行
一

政管理工作陷于瘫痪。1968年3月，成立常州市打击投机倒把办公

室，属市革命委员会政法组领导，后改属市公安局领导。1973年8

月，撤销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，改称常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，仍是 ；

非常设机构，下设办公室为常设办公机构，属市商业局编制序列。从

1968年3月到1975年12月，上述两个办公室的职责只是管理市

场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，工商企业及个体工商业户登记管理，商标

管理均未恢复。

1975年12月，单独成立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翌年1月1日

对外办公，同时撤销常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。
．

建局之初，市局设政工科、市场管理科、综合管理科(负责打

击投机倒把活动)、工商管理科(负责企业登记管理、个体工商业登

记管理、商标管理、经济合同管理)。1979年12月，设经济合同管

理科，把经济合同管理的职能从工商管理科划出。同时，把政工科

改名为秘书科，工商管理科改名为企业登记管理科。1981年3月，增

设检查站，综合管理科改名为市场管理二科。1983年6月，增设个

体经济管理科、商标广告管理科。撤销检查站及市场管理二科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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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工作统归市场管理科负责。1984年1月成立经济合同仲裁委员

会与经济合同管理科合署办公，由分管副局长兼委员会主任，科长、

副科长任副主任，有关科室负责人为委员会委员。同年3月，设市

，场管理所、个体经济管理所、经济合同管理所，分别与职能科合署

、办公。1985年4月，增设外资企业登记管理科。1988年3月，又新

设立经济监察科、人事教育科、财务统计科、港站检查站。同年8月，

人事教育科改名为人事监察科。1989年8月，增设监察室，恢复人

事教育科。1990年4月，新设法制科，同时原秘书科、个体经济管

理科分别更名为办公室和个体私营经济管理科。

随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全面展开，工作人员相应逐步充实和加

强。建局时，工作人员有26人，其中局级4人，科级6人．至1990

年已增加到136人，其中局级5人，科级28人。
‘

=、局党组

1976年11月，中共常州市委批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党的

核Z,-／J、组。1977年7月改名为中共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，任

命薛剑峰为局党组书记。198,§年实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后，市局领

导班子作了重大调整。1983年4月，市委任命许国荣任局党组书记，

潘鹤林任局党组副书记，同年lo月，又任命刘梅琴任局党组副书记，

副局长郑九皋、朱启睦为局党组成员。1986年，局党组成立纪律检

查组，市委任命陶兆金为局党组纪律检查组组长、局党组成员．

中共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受中共常州市委的直接领导，

其基本任务是。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所属机构中，保证党的路

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正确贯彻执行，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，完

成市委、市政府交给的任务。局党组坚持民主集中制，实行集体领

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，重大问题，集体讨论决定，日常工作

由分管党组成员负责处理，分管一方面工作的党组成员要定期向党

组汇报分管工作的情况。

局党组纪律检查组，配备纪检员负责搞好全局的廉政建设，特

别是局领导班子的反腐倡廉，按照党纪党规，负责查处党内干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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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纪案件。

三、领导人的更迭

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

张金豪 局长 1949．12—1950．6

胡仰德 局长 1950．6—1951．6

葛行之 局长 1951．6——1952．4

张侠 副局长 1951．6—1952．4

段辉鹏 局长 1952．4—1952．8

祁文雅 局长 1952．9——1953．4

董彦 副局长。 1952．4——1953．4

左靖祥 局长 1976．4——1977．1

． 卞愉清 副局长 1976．4—1978．3

叶厚基 副局长 1976．10—1979．2

韩英珂 副局长 1976．6——1982．6

朱富生 副局长 1976．10—1980．6 ·

薛剑峰 局长 1977．1——1983．4

张天样 剐局长 1978．12—1981．6

朱启睦 副局长 1979．9—1985．12

施耀武 顾问 1979．10—1983．9

刘梅琴 副局长 1980。10—1987．3 ，

郑九皋 副局长 1980．11——1992．5

许国荣 局长 1983．4——1993．4

潘鹤林 剐局长 1983．4——1990．5

吴祥兴 副局长 1985．5—1987．1

陈锡坤 副局长 1986．9——

第二节 区工商局

1952年9月，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十万人口以上城市

应建立区级人民政府的指示，常州市按原一、二、三、四区的范围

厂



第一章管理机构 ·5·

设立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区人民政府，同时把常州市郊区区公所改

为郊区人民政府。1953年2月，武进县戚墅堰区划归常州市，设常

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政府。为了使各区的行政管理业务与市政府各职

能部门对口，从1952年四季度到1953年3月，各区相继成立工商

股。 ．

1953年4月，市工商局改为常州市人民政府商业局。工商行政

管理业务归口由该局商政科负责承办。各区工商股随之改为商业股。

1955年11月，北区撤销，东区改名为天宁区，西区改名为钟楼区，

南区改名为广化区。

1956年6月，成立常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，各区也相继成立市

场管理委员会。下设办公室为常设办公机构。1966年lo月，为适应

。文化大革命”时期。破旧立新”的形势，天宁、广化、钟楼、戚墅

堰四区分别更名为东风区、向阳区、胜利区、卫东区。1968年4月

建立常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，随后城市各区也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。

工商管理工作由于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干扰一度陷于瘫痪。1973年

8月，常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重新恢复建立，各区市场管理委员会也

相继恢复。

1976年1月1日，东风、向阳、胜利、卫东区和郊区分别成立

工商行政管理分局，受区革命委员会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双重领导，，

同时撤销区市场管理委员会及所设办公室。
’

1979年lo月1日，东风区建立青山桥、新丰街两个工商行政管

理所，胜利区建立怀德路、北大街两个工商行政管理所，向阳区建

立广化桥、南大街两个工商行政管理所，卫东区建立戚墅堰工商行

政管理所，郊区建立茶山、新闸、丁堰3个工商行政管理所，均为

事业编制，属各区革命委员会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双重领导。党、团

组织和思想工作分别由各区负责，人事、业务、财务由市工商行政

管理局统一管理。

1984年12月3日，为适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需要，加强

基层建设，对城区(不含郊区)工商所机构进行了适当调整，并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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